蓬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2021年变更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


表1：主体责任表
	主体责任
	 （一）负责推进投资促进有关领域的经济合作（以下简称“经济合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经济合作的政策规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二）统筹指导全县投资促进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投资促进政策、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负责全县投资环境推介工作。统筹组织县级重大投资促进活动。牵头全县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促进和落实。组织和参与全县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策划、包装、储备、推介、洽谈和服务工作。负责投资者的信访、投诉接待工作，协调乡镇、园区和县直相关部门做好项目后续跟踪及服务工作。推进投资促进和管理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负责全县投资促进工作的信息搜集和对外宣传工作，建立和完善投资促进信息网络。
（三）承担全县服务业发展工作的牵头协调职责，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制度，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政策性资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持，积极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入服务业，建立合理的服务业价格收费标准体系，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强服务业市场监督。
（四）负责全县物流产业推进和牵头做好综合协调工作，拟订和组织贯彻落实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推进物流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第三方物流发展。
（五）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有关国内外贸易、外商投资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国内外贸易、外商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相关政策、规范性文件和实施细则，拟订全县商务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六）指导全县外商投资促进和管理工作。参与拟订外商投资政策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统计分析全县外商投资情况。依法监督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合同章程的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七）指导流通企业改革、商贸服务业和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动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
（八）拟订规范市场运行和流通秩序的政策，组织编制大宗商品批发市场规划，指导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和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
（九）牵头协调全县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部署、指导和综合协调专项整治行动，督查督办涉及市场经济秩序重大案件的查处工作，定期检查各地区、相关部门的工作进展情况，对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拟订规范市场运行和流通秩序的政策，推动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指导商业企业开展信用销售，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按有关规定对特殊流通行业、药品流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十）承担组织实施重要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料流通管理的责任，负责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监测分析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况，调查分析商品价格信息，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按分工负责重要消费品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
（十一）拟订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指导对外贸易行业执行国家进出口商品、加工贸易管理办法和进出口管理商品、技术目录，推进进出口贸易标准化工作，加强发展服务贸易相关工作，推进服务外包发展，指导贸易促进活动和外贸促进体系建设。
（十二）拟订商务经济合作的对策措施，加强各区域的商贸合作，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十三）参与推进我县与国（境）内外相关区域合作。承担我县与国（境）内外相关区域经济合作活动的有关具体工作，承担推动我县与港澳台地区经贸合作有关工作。
（十四）承担组织协调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与进出口公平贸易相关工作的责任，建立进出口公平贸易预警机制，开展对外贸易调查和产业损害调查，指导协调产业安全应对和国外对我县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应诉工作。
（十五）指导全县外商投资促进和管理工作，参与拟订外商投资政策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统计分析全县外商投资情况，依法监督检查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合同章程的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指导协调县内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工作。
（十六）负责全县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拟订并执行对外经济合作政策，依法管理和监督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和出境就业等，承担境外投资管理的责任，牵头负责外派劳务和赴境外就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工作，执行国家、省、市、县对外援助任务。
（十七）负责我县各种商品交易会和经贸推介活动。指导管理以蓬溪名义在境内举办的各种商贸交易会、展览会、展销会等活动。
（十八）规划全县商务系统电子政务、公共商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并组织实施，推动电子商务发展。
（十九）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等工作。
（二十）完成县委和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职责边界
	1.与县发展和改革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外商投资管理，县发展和改革局会同县商务经合局等部门结合实际提出关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相关意见。县发展和改革局按规定权限负责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核准、备案。县商务经合局按规定权限负责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并购安全审查，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商务经合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别配合国家、省、市、县发展改革、商务和经济合作部门开展外国投资者并购县内企业安全审查的相关工作。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编制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量计划，县商务经合局在确定的总量计划内组织实施。粮食、棉花、煤炭由县发展和改革局同县商务经合局在进出口总量计划内进行分配并协调相关政策。
2.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中，配合执行药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县商务经合局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省、市药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并制定县级规划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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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蓬溪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权力清单

	部门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备注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1
	其他行政权力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方案审查
	暂停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2
	行政检查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变更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3
	行政检查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核查
	变更



附件2
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表2-1

	序号
	1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方案审查

	责任主体
	商贸服务市场体系股

	责任事项
	1.核查责任：组织对服务网点进行书面审查及实地核查。
2.报备公布责任：将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核查结果报商务部备案，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3201360







表2-2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项目管理股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商务主管部门对外劳务合作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商务主管部门可采取抽查、根据举报进行检查、根据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的建议和反映的情况进行检查，以及依职权启动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检查对象存在违反行为，按照规定予以处置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 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3201360









表2-3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核查

	责任主体
	商贸服务市场体系股

	责任事项
	1.核查责任：组织对服务网点进行书面审查及实地核查。
2.报备公布责任：将直销企业服务网点核查结果报商务部备案，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
3.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320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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